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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

有关规定，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

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照明”或“公司”）2011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之保荐机构，对阳光照明 2017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1、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83号文核准，阳光照明委托本

保荐机构向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8家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了 5,56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 16.50

元，募集资金总额 917,4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99,100,000.00元。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12]0412号《验资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要求，公司及其子公司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市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沧支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滨北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

（以下简称“协议银行”）以及安信证券于 2012年 3月 30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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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上述各方均严格履行了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

2、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12年 10月 30日，阳光照明使用募集资金 41,920万元对厦门阳光恩

耐照明有限公司增资已全部实施完毕。其中 10,000万元增加为注册资本，其余

31,920万元转入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厦门阳光注册资本金从现在的 2

亿元增加至 3亿元。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到位后的增资事项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汇会验[2012]1320号《验资报告》。增资完成后，由公司

和子公司厦门阳光恩耐照明有限公司分别负责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的使

用。

2017年 4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17,023.14 万

元（其中募集资金 13,367.10 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656.04万元）以及后续结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7年 5月 9日，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已从募集资金

账户累计转出 17,067.8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76,542.87 万元，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 12.92万元。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29,158.77元。2012

年-2017年，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的投资

总额

2012年
度实际

使用金

额

2013年
度实际

使用金

额

2014年
度实际

使用金

额

2015年
度实际

使用金

额

2016年
度实际

使用金

额

2017年
度实际

使用金

额

募集资

金使用

进度

微汞环保节能

灯产业化项目
47,990.00 6,363.88 5,371.81 992.07 - - - 不适用

LED 节能照明 41,920.00 41,920.00 6,046.11 9,128.76 13,311.52 13,433.61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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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项目

年产 6,000万只

（套）LED 照

明产品产业化

项目

- 41,626.12 - 3,888.20 6,480.07 12,706.15 4,159.28 1,025.29 67.89%

合计 89,910.00 89,910.00 11,417.92 14,009.03 19,791.59 26,139.76 4,159.28 1,025.29 -

注：经 2012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2 年 12 月 20 日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年产 1.5 亿只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的规模

缩减为 7,500万只，将 26,990万元非公开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年产 2,000万只（套）LED 照

明产品产业化项目”；

经 2013年 4月 2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3年 5月 13日 201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停止建设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调整），拟将原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调整）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全部投入到“年产 2000

万只（套）LED 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年产 2000万只（套）LED 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

扩产为“年产 6,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

3、募集资金的专户余额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的专户余额为 129,158.77元。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仍有 1个募集资金专户尚未注销（2016年注

销 2个募集资金专户，2017年注销 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人民币元)

浙江阳光照明

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虞支行
359761124981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本年已注销

浙江阳光照明

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33001656435053014156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本年已注销

浙江阳光照明

电器集团股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1211022029200034268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129,1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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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浙江阳光照明

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19-515301040016487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本年已注销

浙江阳光照明

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上虞支行
294056001018010160340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本年已注销

厦门阳光恩耐

照明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湖滨北路

支行

7344510182100000529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本年已注销

厦门阳光恩耐

照明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海沧支行
427362113983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已注销

厦门阳光恩耐

照明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钱江支行
7331710182100022769 募集资金专户(活期) 已注销

合 计 129,158.77

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29,158.77元。本期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

费后的净收入为 129.13万元。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1、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48,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4,900万元（土建 12,894

万元，设备 30,331万元，安装 845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30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 3,100万元。本项目建设期约为 18个月。

经 2012年 12月 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2年 12月 20日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年产 1.5 亿只微汞环保节能灯产

业化项目”的规模缩减为 7,500 万只，将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 47,990 万元中的

26,990万元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年产 2000万只（套）LED 照明产品

产业化项目”，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调整为 21,000万元。

经 2013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3年 5月 13日

召开的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停止建设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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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调整），该项目募集资金 21,000万元，已使用募集资金 6,363.88万元，

剩余募集资金 14,636.12万元，已使用募集资金占调整后该项目募集资金总额的

30.30%，占总募集资金金额的 7.08%。

2、厦门阳光 LED节能照明产品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为 41,920万元，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5.02年，建设期为 36个月，

中后期将边建设边投产。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41,920.00万元，完成项目进度的 100.00%。

3、年产 6,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

经 2013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3年 5月 13日

召开的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停止建设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

化项目（调整），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调整）

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全部投入到“年产 2000万只（套）LED 照明产品产业

化项目”，“年产 2000 万只（套）LED 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扩产为“年产 6,000

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

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41,626.12 万元，建设工期 30 个月。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28,258.99万元。完成项目进度的 67.89%，剩余募

集资金 13,367.13万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年产 6,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

业化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年产 6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未达到投资计划进度的原因：

（1）在募投项目投资期间生产设备单价出现了降价，使得投入金额少于计划；

（2）随着设备性能提升，单位生产设备的产量提升，使得原有建设产能的设备

投入减少；（3）生产设备的先进性在提升，为了使投入设备更符合选型要求，使

得设备的投入与销售订单规模保持一致，从而影响了设备的投资进度。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1、2012年4月1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2年 5月7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拟将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公司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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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额的 33.37%，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公司独立

董事已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了专项意见。安信证券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

《关于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专项意见》。

截至 2012年 11月 5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23,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12年 12月 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2年 12月 20日

公司 201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33.37%，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6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已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了专项意见。安信证券进

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截至 2013 年 6 月 6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20,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阳光照明于 2013年 6月 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考虑到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周期，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

费用，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决定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33.37%，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

月（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计算）。公司独立董事已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安信证券

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闲置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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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截至 2014 年 6月 10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阳光照明于 2014年 6月 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 2.5亿元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公司董事

会批准之日起计算）。公司独立董事已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了专项意见。安信

证券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

截至 2015 年 6月 16 日，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5 亿元募集资金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阳光照明于 2017年 4月 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

17,023.14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13,367.10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

续费净额 3,656.04万元）以及后续结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已

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并发表了专项意见。2017年 5月 9日，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安信证券进行了审

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四、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1、经 2012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12 年 12 月

20日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原“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

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转换为“年产 2000 万只（套）LED 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

截至 2012年 11月 30日，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调整）已投入募集 4,9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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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变更后公司将使用 26,99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2,000 万只（套）LED

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30.02%。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发表了专项意见。安信证券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

于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意见》。

2、经 2013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3 年 5月 13

日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基于目前节能灯面临着国际、国内的产业政

策发生变化，导致 LED照明产品市场需求快速上升，考虑到微汞环保节能灯产

业化项目（调整）建成后存在的市场风险，同时也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更好的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决定停止建设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

项目（调整）。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调整）剩

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全部变更投向上虞 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截至 2013

年 4月 20日，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调整）已投入募集 6,363.88万元，

剩余募集资金 14,636.12万元。变更后公司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微汞环保节能

灯产业化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全部变更投向上虞 LED 照明产品产业化

项目，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16.27%。该项目投资不构成关

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发表了专项意见。安信证券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

于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意见》。

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是否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2017年阳光照明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项目进

展正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

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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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规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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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9,91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25.2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1,626.1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6,542.8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6.30%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微汞环保节能灯

产业化项目
是 47,990 6,363.88 6,363.88 6,363.8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LED节能照明产

品项目
否 41,920 41,920 41,920 41,920.00 100.00

建设工期 36个

月，2013年 1

月起部分投产

11,532.76 是 否

年产 6000万只

（套）LED照明

产品产业化项目

否 41,626.12 41,626.12 1,025.29 28,258.99 13,367.13 67.89

建设工期 30个

月，第 31个月

开始投产

12,850.99 是 否

合 计 89,910 89,910 89,910 1,025.29 76,542.87 13,367.13 24,383.7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 6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未达到投资计划进度的原因：1、在募投项目投资期间生产设备单价出现了降

价，使得投入金额少于计划;2、随着设备性能提升，单位生产设备的产量提升，使得原有建设产能的设备投入减少;3、生产设

备的先进性在提升，为了使投入设备更符合选型要求，使得设备的投入与销售订单规模保持一致，从而影响了设备的投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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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 3,743.21万元投入到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其中，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自筹资金投入 1,707.18万元，LED节能照明产品项目自筹资金投入 2,036.03万元。鉴

于公司募集资金已经到位，经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用募集资金 3,743.21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上述两个项目

自筹资金共计 3,743.21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2年 5月 7日，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亿元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 6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3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如期归还。2、2012

年 12月 20日，公司 201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亿元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个月（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如期归还。3、

2013年 6月 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亿元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如期归还。4、2014年 6月 17日，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5亿元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实际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 2.5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如期归还。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LED照明行业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 LED照明技术发展迅速，LED照明普及

速度不断加快，成本快速下降，芯片、机器设备等价格的降价幅度远远超过了当初编制项目可行性分析时的预期速度，尤其是

近五年 LED照明产品的技术性能大幅提升及自动化程度的不断加快，LED照明产品越来越多地被普通大众所采用，公司募投

项目的产能大幅提升。一方面，设备单价出现了降价，使得投入金额少于计划。另一方面，随着设备性能提升，单位生产设备

的产量提升，使得原有建设产能的设备投入减少。

2、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年产 6,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共计投入募集资金 41,626.12万元，项目总投资 48,000

万元，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42,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6,000万元。建设工期 30个月，达产后将形成年产 6,000万只(套)LED 照

明产品的生产能力。完全达产年预计将新增销售收入 185，050万元，利润总额 26,687 万元。投资回收期年 5.50年(税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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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回报率 29.27%(税后)。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年产 6,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8,258.99

万元，剩余 13,367.13万元，完成计划进度的 67.89%。该项目已完成生产车间、公用动力配套设施及厂区工程的改造建设，

2017年新增销售收入 156,556.07万元，新增利润总额 15,118.81万元，实现效益 12,850.99 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中披露募集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89,920万元，但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89,910万元，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中披露投入募

集资金差额 10万元。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披露，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投资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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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

计投入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微汞环保节能灯

产业化项目

微汞环保节能灯

产业化项目

6,363.88 6,363.88 0 6,363.8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 6000 万只

（套）LED 照明

产品产业化项目

微汞环保节能灯

产业化项目

41,626.12 41,626.12 1,025.29 28,258.99 67.89

建设工期 30 个

月，第 31个月开

始投产

12,850.99 是 否

合 计 47,990 47,990 1,025.29 34,622.87 12,850.99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1、原拟定募投项目“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主要产品为微汞节能灯，由于近两年 LED照明发展及增长迅速，故将原“微

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转换为“年产 2000万只（套）LED 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上述事项已于 2012

年 12月 4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2年 12月 20日召开的 2012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上述事项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2-030。2、基于目前节能灯面临着国际、国内的产业政策发

生变化，导致 LED照明产品市场需求快速上升，考虑到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调整）建成后存在的市场风险，同时也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的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决定停止建设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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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微汞环保节能灯产业化项目（调整）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全部投入到“年产 2000万只（套）LED

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年产 2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扩产为“年产 6,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

项目”。上述事项已于 2013年 4月 20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3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12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3-008。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 6000万只（套）LED照明产品产业化项目未达到投资计划进度的原因：1、在募投项目投资期间生产设备单价出现了降

价，使得投入金额少于计划;2、随着设备性能提升，单位生产设备的产量提升，使得原有建设产能的设备投入减少。3、生产

设备的先进性在提升，为了使投入设备更符合选型要求，使得设备的投入与销售订单规模保持一致，从而影响了设备的投资

进度。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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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

李泽业 戴铭川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